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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請務必填寫姓名：          

1.以下題目應全部作答。                            應考編號：          

2.科目總分為 100分。 

3.作答時不須抄題目，但請標明題號，並請用藍(黑)色原子筆橫向書寫。 

題目： 

一、 試說明何謂董事競業禁止責任及如何解除?倘若要解除該責任又

須踐行何種程序?若該公司為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所踐行之

程序是否又有不同?若董事違反前述競業禁止之規定，因而獲有

利益，股東可以有何作為，該作為之行使又有何限制? (25 分) 

二、 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回答下列問題：何謂行政處分及有哪些情

況亦可以適用行政程序法中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行政機關作成

行政處分時於何種情形得為附款，而附款又有哪些？違法行政

處分經撤銷後之法律效果及哪些情形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

效力之日期? 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哪些情形，得由原

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25 分) 

三、 試述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招標方式?此外，依現行規定政府採購法

中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之公告金額與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

為多少?機關辦理採購，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但於

何種情形下可不訂底價?得標廠商是否可以轉包或分包?(25分) 

四、 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哪些情形，

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

責任? (25 分) 


